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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龙南市 2025年春季学期雨露计划补助对象花名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序

号

补助

对象

姓名

性

别

入学

时间

学校（院）

名称

专业

名称

学

制

补助学

期

补

助

金

额

（

元）

补

助

对

象

身

份

证

号

码

乡

镇
村

小

组

国

办

系

统

户

主

姓

名

国

办

系

统

户

主

身

份

证

号

码

社保

卡账

户持

有人

姓名

（导

入惠

农一

卡通

系统

使

用，

务必

准

确）

社保

卡账

户持

有人

身份

证号

码

（导

入惠

农一

卡通

系统

使

用，

务必

准

确）

社

保

卡

账

户

持

有

人

联

系

方

式

学籍

证明

（中

职、

高

职）

人员类

别（1.

脱贫

户；2.

未消除

风险监

测对

象；3.

已消除

风险监

测对

象）

示

例
张三 男

2024.

09

江西应用

职业技术

学院

工程

测量

技术

三

年

制

2025年

春季学

期

150

0
高职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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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雨露计划学生就读信息核实情况表

学生姓名 廖 XX 身份证号 36072720071016XXXX

户主姓名 廖 XX 身份证号 36212819720916XXXX

联系电话 户籍所在地 赣州市-龙南市-XX 镇-XX 村

学校名称 龙南中等专业学校 入学时间 202X.09 现读年级

学制 三年制

毕业去向

升学 就业

暂无就业意愿 参军入伍

有意愿但未就业社保卡账号

已补助学期数
从20XX年秋季至20XX年春季，

共 XX 个学期。

累计补助

资金（元）

此次补助学期 2025 年春季
此次补助资

金（元）

1500

0
毕业/肄业时间

在校情况
在校 取消入学资格 休学 取消学籍 已毕业

死亡 保留入学资格 退学 保留学籍 放弃入学资格

脱贫户、监测对象家庭核实情况：

本户学生，在学校正常学习，未有退学、辍学或因其它原因不在学校

学习等情况。如发现上述相关情况，愿意将补助资金退还。特此承诺。

是否有学籍证明。是□ 否□（因故未开学籍证明的，下学期补交）。

脱贫户或监测户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村委会核实意见：

第一书记或帮扶工作组组长（签字）：

村委会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村委会盖章

年 月 日

乡镇核实意见：

乡镇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乡镇盖章

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(乡村振兴)局核实意见：

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附件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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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学 籍 证 明

（样本）

姓名 ，性别 ，民族 ，出生时间 年

月 日，身份证号 ，家庭住

址龙南县 乡（镇） 村 组。

兹证明该同学为我校 （中、高）职 专业

全日制在校学生，学制 年，入学时间为 年 月

日，学籍号为 。

特此证明

学校（公章）：

2025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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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××镇 2024 年春季学期“雨露计划”培训

拟补助对象名单公示

根据上级精神，拟对符合“雨露计划”职业教育培训补助

条件的脱贫户、监测对象家庭子女中的中、高职在读学生对象

按 1500 元/人/学期的标准进行补助。截至 2025 年 4 月 30日，

拟补助对象学籍已完成审核，按上级要求，现对本镇拟补助对

象名单公示如下：

公示时间：2025 年 4 月 24 日至 4 月 30日(7天)

举报电话：×××××××（负责雨露计划干部电话或乡

镇乡村振兴办公室电话）,联系人：×××（负责雨露计划干部

姓名）.

××镇人民政府

2025 年 4 月 24 日

序号
学生

姓名

入学

时间

就读

院校

专业

名称
补助年级

补助

金额
家庭住址

户主

姓名

1 张 XX 2024.9

江西应用

职业技术

学院

工程测

量技术
高职二年级 1500 X 村 X 组 张 X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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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 镇公告公示栏公示照片(一张近照、一张远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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××镇××村 2025 年春季学期“雨露计划”培训

拟补助对象名单公示

根据上级精神，拟对符合“雨露计划”职业教育培训补助

条件的脱贫户、监测对象家庭子女中的中、高职在读学生对象

按 1500 元/人/学期的标准进行补助。截至 2025 年 4 月 30日，

拟补助对象学籍已完成审核，按上级要求，现对本村拟补助对

象名单公示如下：

公示时间：2025 年 4 月 24 日至 4 月 30日(7天)

举报电话：×××××××（负责雨露计划干部电话或乡

镇乡村振兴办公室电话）,联系人：×××（负责雨露计划干部

姓名）.

××村村委会

2025 年 4 月 24日

序号
学生

姓名

入学

时间

就读

院校

专业

名称
补助年级

补助

金额
家庭住址

户主

姓名

1 张 XX 2024.9.1

江西应用

职业技术

学院

工程测量

技术
高职二年级 1500 X 村 X 组 张 X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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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 镇 XX 村公告公示栏公示照片(一张近照、一张远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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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雨露计划承诺书

本人张××，男（女），龙南市龙南镇村×××人，2006

年××月××日出生，身份证号：36072720050917××××。

于×××年×月就读于×××学校。2025 年春季学期在学校正

常学习，未有退学、辍学或因其它原因不在学校学习等情况。

如发现上述相关情况，愿意将补助资金退还。特此承诺。

承诺人：×××

2025 年×月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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